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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供电局

2021年第13次党委（扩大）会议纪要

2021年6月22日上午，党委书记黄齐亮在局三楼315会议室主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刘启宏副总经理在公司安全生产专题视频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做好近期公司本部和所属单位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等专题学习内容。审议《东方供电局三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的请示》等议题。党委副书记翁时军，党委委员林道祯、张葳、马占仓、朱光云出席会议，部门负责人列席相关议题，现将会议主要内容纪要如下：

一、学习传达《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

通知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严密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对党的组织工作作出全面规范，是做好新时代党的组织工作的基本遵循。《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组织工作的全面领导、推进组织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全面提高组织工作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要求，各党支部要深入学习贯彻《条例》内容，全体党员要树立政治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切实推进党的组织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提高党的组织工作质量，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二、学习传达《刘启宏副总经理在公司安全生产专题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会议要求，要增强政治敏感性、责任心，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系列讲话精神，强化抓好安全生产的紧迫感、责任感，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变为各项具体行动。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安全生产形势，深入推进安全风险隐患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治等专项行动，特别要对加大对关键重要设备、重大危险点风险和隐患的排查整治，提前做好防范工作。要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坚决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营造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环境、和谐稳定的安全环境。

三、学习传达《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纪要》和《关于做好近期公司本部和所属单位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严格执行《通知》里要求的适应性调整措施要求，强化常态化疫情的防控。员工进入局重要工作场所执行测温、查健康码和行程卡及审批措施；加强人员出差、休假管控，尽量减少跨省跨市出差流动，减少前往涉及中高风险地区的城市出差和休假。督促员工和外来人员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做到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会议要求办公室加强对刚从东莞和深圳返回的2名挂职人员进行监控。截止目前，我局的新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率达93.8%，办公室对未接种人员的情况进行摸底调查，能接种的尽量及时接种，做好疫情的防控。

四、审议计划建设部《关于下达东方供电局2021年5月份低压业扩配套项目投资计划的请示》

会议同意计划建设部《关于下达东方供电局2021年5月份低压业扩配套项目投资计划的请示》。

五、审议党群工作部《关于拍摄庆祝建党100周年宣传视频经费的请示》

会议同意党群工作部《关于拍摄庆祝建党100周年宣传视频经费的请示》。会议要求加快制作进度，对拍摄的质量进行把关，同时要求党群部定期将党费的使用情况进行通报公布。

六、审议办公室《关于2021年车辆日常修理（保养）费用及采购方案的请示》

根据《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管理办法（2020年版）文件的有关规定，第一章.第八条 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未达到必须招标的规模标准或者依法不适合于招标的项目，依据国家有关招投标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有关规定，经批准后可采用竞争性谈判、询价采购、单一来源采购和电商化采购等非招标方式，按照《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非招标采购管理实施细则》规范实施。

本项目为服务类项目，预估金额约为39.5万元，属于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有关规定必须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之外，且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服务类项目，按照《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非招标采购管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符合非招标采购条件，且采购标的物规格、标准统一、技术要求简单明确、供应充足且价格相对稳定、透明。同意采用公开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自行采购项目。

会议同意办公室《关于2021年车辆日常修理（保养）费用及采购方案的请示》。

七、审议办公室《关于支付我局HW2021行动期间新增安保用工费用的请示》

会议同意办公室《关于支付我局HW2021行动期间新增安保用工费用的请示》。要求办公室和安保服务单位海南电网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做好后续支付手续，确保合法合规。

审议人力资源部《关于给予供电所全省排名第一奖励的请示》

会议同意人力资源部《关于给予供电所全省排名第一奖励的请示》。从7月份开始实施。

九、审议人力资源部《关于东方供电局三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的请示》

    会议同意人力资源部《关于东方供电局三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的请示》。会议要求人资部下发正式文件执行，确保完成省公司下达的考核指标。
审议人力资源部《关于东方供电局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方案的请示》。

会议同意人力资源部《关于东方供电局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工作方案的请示》。

审议人力资源部《关于麦笃洪同志通报批评的请示》。

会议同意人力资源部《关于麦笃洪同志通报批评的请示》。要求人力资源部下发正式文件执行。
审议人力资源部《关于陈祥萍同志岗位调整的请示》。

会议同意人力资源部《关于陈祥萍同志岗位调整的请示》。要求人力资源部下发正式文件执行。
    出席：黄齐亮、翁时军，林道祯、张葳。

马占仓、朱光云。
   列席：符青、谭家厚、林芳洪、王玲、符乙珍、蒙华东、冯斯柏、周敏、陈柱、麦珀箔。
本期发至：机关各部室。
东方供电局办公室                       2021年6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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